
附件4：
“十佳旅游景区点”评分表

	序号
	项目和内容
	评分依据和方法
	分档计分
	自评得分
	初评得分
	评定得分

	1
	年累计接待市外游客量
	接待人数≥30000
	40
	
	
	

	
	
	接待人数≥26000
	36
	
	
	

	
	
	接待人数≥22000
	32
	
	
	

	
	
	接待人数≥18000
	28
	
	
	

	
	
	接待人数≥14000
	24
	
	
	

	
	
	接待人数≥10000
	20
	
	
	

	2
	服务质量
	以市县两级投诉处理机构受理的旅游投诉为准,年度内无游客投诉得10分,有一起扣2分,有网络舆情不得分。
	10
	
	
	

	3
	公共服务设施
	游客服务中心位置合理，功能齐全，满足游客咨询、休息需求（2分）；有景区专用停车场且能满足需求，停车场分设出入口，有停车线，停车分区，有方向引导标识且专人值守（2分）；旅游厕所数量充足，布局合理，男女比例恰当，厕所外观、造型与景区环境相协调，厕所干净整洁，无异味，（3分）垃圾箱数量充足，造型与景区相协调，得5分；景区及周边秩序良好，景区内无乱堆、乱放、乱建现象，无污水且有专门人员定时清洁（3分）。
	10
	
	
	

	4
	游览服务
	旅游标识系统完善，景物介绍牌、方向指示牌布置合理（5分）；公共休息设施数量充足，安置合理，造型与景区景观相协调相适应（5分）；讲解员不少于3人，人员持证上岗，服装统一，讲解服务标准、生动（5分）。
	15
	
	
	

	5
	安全管理
	是否设有安全保卫机构和人员、建立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（2分）；消防、防盗、救护等设备是否齐全、完好、有效（2分），交通、机电、游览、娱乐等设备是否完好，运行正常，无安全隐患（2分）；游乐园是否达到 GB/T 16767 规定的安全和服务标准（2分）；景区安全警示标志及标识是否齐全、醒目（2分）、规范，危险地段标志是否明显，防护设施齐备、有效，特殊地段是否有专人看守（2分）；是否建立紧急救援机制，是否设立医务室，并配备专职医务人员（2分）；是否设有突发事件处理预案、紧急救援和紧急医疗救助措施（2分），并组织对突发事件处理、紧急救援等进行演练（2分）；建立完整的安全生产工作台账，档案记录准确、齐全（2分）。以上以实际检查为准，缺失或不符合要求一项扣2分，可以倒扣分。
	20
	
	
	

	7
	综合管理
	管理机构、规章制度、培训制度健全，培训常态化（1分）；建立完善投诉处理机制，公布投诉电话，投诉档案、记录保存完整（1分）；员工着工装、佩工牌上岗，服务规范（1分）；有专门的景区宣传途径如微信公众号，举办有一定影响力的节庆活动或事件营销（2分）。
	5
	
	
	

	合计
	
	
	100
	
	
	




